2020年材料与物理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定细则

根据《中国矿业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管理办法》（试行）和《关于开展我校2020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工作的通知》的精神，结合我院的实际情况，经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定委员会讨论通过，特制订本细则。

一、申请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高等学校规章制度。

3.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4.学习成绩优异，科研能力显著，发展潜力突出。

5.人事档案转入我校且在规定学制内。

6.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申请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1）2020年12月毕业的；

（2）受处分学生处于处分期内的；

（3）参评学年出现培养方案所规定课程不及格的；

（4）参评学年有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等学术不端行为经查证属实的；

（5）参评学年学籍状态处于休学、保留学籍的（因国际化教育需要，并按照学籍要求办理了相关手续的保留学籍公派出国留学或校际交流在境外学习的研究生除外）；

（6）超出基本修业年限的；

（7）在基本修业年限内，由于因私出国留学、疾病、创业等原因未在校学习的。

二、评定程序

1.10月10日前，由研究生本人提出申请(本人的成果必须提交相应的证明材料)；研究生班级初评；

2.10月10日下午5：00之前，各班级将《中国矿业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候选学生信息汇总表》（排序）、《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成果统计表》报到学院科研与研究生办公室。

3.10月14日前学院奖学金评定委员会审定；评定结果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将相关材料报送至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评分标准及权重见附表2。

三、其它

⑴ 研究生本人未提供必要证明材料，视为其未做某环节工作不予记分。

⑵ 国家奖学金评定结束后将及时在学院网站上公示，公示期为5天时间。若对本人获得的奖学金等级存有疑义，请在公示期内向学院学业奖学金评定委员会提出申述。对在各学年度模块指标，尤其是在创新能力环节中弄虚作假，抄袭他人成果等不端行为者，将取消其各等级的学业奖学金的评定。

本细则经讨论通过后即开始执行。其最终解释权归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定委员会，若遇学校研究生奖学金政策性调整，本细则将根据有关文件精神，及时进行修改与补充。

附件：1. 2020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名额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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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材料与物理学院2020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名额分配表

	序号
	学科
	硕士名额

	1
	材料类
	5

	2
	物理类
	2


附表2  材料与物理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定量化考核表
	项目
	得分标准

	论文
	研究生入学以来，以中国矿业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本人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计分标准如下：

① SCI论文按JCR分区（取期刊最高分区）计分：一区计200分，二区计100分，三区、四区计50分；

② EI论文记30分

③ 在其它期刊发表的论文和国内外会议论文一律不记分；

注：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的论文按①、②条款的20%折算； SCI论文在分数相同时，同区论文按照影响因子进行排名，申请者应提供经导师签字的证明材料；所提交的论文成果必须有校图书馆有关部门出具的检索证明。

	专利
	入学以来，以专利权人为中国矿业大学，本人为第一发明人，计入分值如下：

① 已获授权的发明专利记100分；

② 已获授权的发明专利，导师为第一发明人，本人为第二发明人的记50分；

③ 已受理且公示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不记分；

所提交的专利成果必须出具的证书。

	国家级科技竞赛(以校团委学工处认定的为准)
	排名第一，第一等级记300分，第二等级记150分，第三等级记100分；

排名第二，按上述分值的30%记；排名第三者按10%记；

排名第四和第五者不记分数，但在考核分数相同时排名在前；

竞赛获奖与论文分数相同时，竞赛获奖排名在前。


说明：1、论文分区采用最新JCR分区；

本年度已经获得国家奖学金，其评审使用过的成果不能用于下一年度的评审；

3、论文、专利等所有成果及材料的认定期限为：2019年9月1日—2020年8月31日之间；

4、在收取高额版面费、无规范出版量的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不予认可(中矿大研字【2011】12号文件)。

